
3专 题2024年3月26日 星期二

一、征集内容
三明城市IP形象（吉祥物）

二、征集时间
2024年3月25日至5月25日

三、征集对象
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不限单位、

团体、组织或个人。

四、主办单位
中共三明市委宣传部

五、作品要求
1.吉祥物应为卡通形象，具有拟

人化特征，适用于平面、立体和电子
媒体的制作与传播，便于在各种使用
环境下配套应用。

2.具有三明地域文化特征，能充
分展现“风展红旗 如画三明”城市
品牌形象。作品应积极、健康、向
上 ， 不 得 含 有 任 何 涉 嫌 民 族 歧 视 、
宗教歧视以及其他有悖于社会道德风

尚和公序良俗的内容。
3.吉祥物的名称应包括中文名和

对应的英文名。名称标注于设计稿
的适当位置。名称应便于发音、记
忆，没有歧义。

4.吉祥物形象应具有亲和友好的
特征，容易为广大市民所喜欢和接
受，易于识别和记忆。造型上要美观
大方，比例和尺度协调，轮廓线条清
晰且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

5. 参 赛 作 品 的 图 片 至 少 应 包
括：正面、侧面和背面等三种不同
角度 （一个或一组吉祥物均可，可提
交多角度的图片）；参赛作品的文字
内容应包括：作品的中英文名、创作
理念。

6.参赛作品设计图为A4幅面，分辨
率300dpi，JPG格式，不大于20MB。自
行保留源文件，以便入围后调用。

六、奖励标准
1.采用作品1件，奖金人民币5万元。
2.入围作品 3 件，每件奖金人民币

5000元。

七、作品评选
本次征集评选成立评委会并下设办

公室，评选过程分为初评、复评、终评
三个步骤进行。

1.初评。由评委会办公室对作品进
行初评筛选，初评不设入围数额比例，
以实际作品质量为准。

2.复评。由评委会邀请专家对初评
入围作品进行复评，评选出3件入围作
品，并对入围作品进行版权复核和注册
查询，对不合规的作品进行剔除。

3.终评。由评委会结合社会各界意
见，评议选出采用作品1件 （如无合适
可采用作品，则空缺），最终结果将在7
月份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

八、征集方式
1.投稿作者请在“三明发布”微信

公众号等媒体下载 《三明城市 IP 形象
（吉祥物）征集活动报名表》《三明城市
IP形象（吉祥物）设计应征作品创作者
著作权确认书》，填写并签名盖章后，
以拍照或扫描成JPG或PDF格式，连同

作品一起提交至指定邮箱。
2.作品统一以压缩包形式发送至指

定邮箱：smcsxxlogo@163.com，并注明
“三明城市IP形象（吉祥物）征集+真实
姓 名 + 联 系 电 话 ”。 联 系 人 ： 0598-
8242263，苏女士。

九、声明事项
1.应征作品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和社会公序良俗的要求，作品必须是
投稿者的原创，对该作品拥有独立、
完整的著作权，无抄袭仿冒等侵权行
为，并保证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著作
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任何权
利，凡违反上述要求一经发现，将取消
资格，如已发放奖金将原额追回。由此
引发的纠纷，其法律和民事责任均由应
征者承担。

2.应征作品一经投稿并评选入围，
则视为应征者同意主办单位拥有对应征
作品的知识产权 （包括著作权、署名
权、商标权），主办单位有权对参征作
品进行修改、发表，有权要求应征者
将被采用的作品按照主办方的要求修

改完善，有权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商
标注册。

3.参与应征者作品在此次评审结果
公布前不得将作品转让给第三方使用或
参加其他类似大赛或活动、不得将参赛
作品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4.奖金均以人民币形式支付，奖金
为税前金额，采用作品与入围作品奖金
不累计发放。

5.以单位、团体、组织等名义应征
的获奖者，奖金由第一创作者或机构法
定代表人代领，具体分配自行协商解
决。

6.若有内容相同的应征作品，以首
先到达征集邮箱者为准。

7.如因应征作品的权利瑕疵或其内
容虚假、非法、不正当，或任何其他不
合理原因而产生的法律纠纷、或造成第
三人损失的，与活动及活动组织者无
关，应征者自行承担法律后果。

8.凡应征的作者，均视为充分知晓
并自愿接受和遵守本征集公告的各项规
定与要求。

9.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均属主办方。

三明城市IP形象（吉祥物）征集公告

三明市情 活动报名表、创
作者著作权确认书

“风展红旗 如
画三明”城市品牌

“人这一辈子，
一定要去一趟三明”

为进一步打响“风展红旗 如画三明”城市品牌，科学、系统地宣传三明城市形象，全面提升三明城

市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现面向全社会征集三明城市IP形象（吉祥物），具体征集事项公告如下：


